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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內調

0073 

◆產生行政變革績效 

收出養部分：1. 前內政部兒童局(102 年 7 月 23 日改由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管轄)業建置

兒少收出養服務資訊系統，以掌握兒少出養情況，且媒合服務者如未能媒合到適當國內收養

人，需至該系統登錄個案，尋求其他媒合服務者媒合適當之國內收養人，以增加國內收養機

會，且出養童須符合相關條件，方得進行跨國境出養。該局並將媒合服務單位使用系統情形列

入業務檢查及評鑑項目。2.前內政部兒童局已發展我國收出養服務準則，提供地方政府及民間

機構團體參考。3.原內政部業訂定「○○政府(社會局)辦理受監護兒童及少年出養原則及注意

事項範例」，並函請各地方政府據以訂(修)定完成相關作業規範。4.前內政部業於 100 年度社福

績效考核增列相關項目，使收出養服務考核項目達 3 分；102 年度社福績效考核又再提升至 5

分，以督促地方政府重視收出養服務。5.前內政部兒童局業修訂完成兒少收出養媒合服務流程

範例，以確保出養兒少權益。6.前內政部兒童局製訂「兒童及少年收出養媒合服務者服務概

況」報表，要求收出養媒合服務者每半年定期提報收出養狀況。7.透過相關改善並持續加強宣

導後，近 3 年統計顯示，國內出養比率從 101 年之 29.30%(本院調查時，93 至 98 年國內出養

比率僅 21.5%)，提高至 103 年之 44.67%，顯見國內優先收養原則已初見成效。8.衛生福利部

業就有關地方政府辦理法院交查收養案件之追蹤訪視輔導期限及辦理方式，經召開研商會議後

獲致相關處理原則，並請地方政府檢視與受託單位之契約，必要時應予修正。且為強化收養家

庭配合後續訪視輔導之意願，該部將請司法院協助轉知各地方法院於收養認可裁定書敘明相關

事項。寄養家庭部分：1.原內政部為促使地方政府重視對寄養家庭之督考，業召開檢討會議，

其決議：請各地方主管機關落實督導考核，並建立具體完備之工作檔案資料，作為 102 年社福

績效考核之參據；並請建立寄養家庭之素行調查定期查閱機制，不限新招募之寄養家庭；另對

寄養家庭違反相關規定者，應建立通報及處理機制，已涉及刑案者尚須通報中央。2.原內政部

內政及少數民族、教育及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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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聯席會議決議：結案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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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將親屬寄養安置列入 100 年度社會福利績效考核項目。3.原內政部訂定 100 年推動親屬照顧

計畫，並增訂兒童及少年親屬照顧安置補助作業要點；101 年列為公彩盈餘回饋金補助案指標

性主軸計畫。4.本院調查時發現部分地方政府係委由受託機構辦理寄養家庭考核，經持續追蹤

後，均已完成改善。 

◆促成法令增修績效 

1.原內政部業修正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15 條及第 16 條等規定，從事收出養媒合服

務以經主管機關許可之財團法人、公私立兒童及少年安置、教養機構為限；且兒童及少年出

養，以國內收養人優先收養為原則。2.原內政部業修訂完成「兒童及少年收出養媒合服務者許

可及管理辦法」，自 101 年 5 月 30 日施行，該辦法除規範收出養媒合服務之收費項目及基準

外，並規定申請國際收出養媒合服務者，申請許可時，應檢附與外國合作機構或團體受當地政

府認可或授權從事該項業務之證明文件；另須於業務計畫中敘明國際收養之漸進式接觸、收養

人評估等流程；收養認可後追蹤輔導期限由至少 1 年延長為 3 年，並將列入未來業務檢查及評

鑑項目。此外，該辦法律定收出養媒合服務之許可及監督管理由該部主責(102 年 7 月 23 日改

由「衛生福利部」管轄  

)，且每 3 年一次之收出養業務評鑑及每年例行業務檢查亦由該部負責辦理，以避免地方政府

審核標準不一或疏於管理等情事發生，並落實對收出養媒合服務者之監督管理。 

 

  

                                


